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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涉及

事项的专项说明

中喜专审 2025Z00302号

易见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所接受委托，业已完成易见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见股份”）

2024年度财务报表的审计工作，并于2025年4月21日出具了中喜财审2025S01184号无

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

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14号—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监管规则

适用指引——审计类第1号》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

的规定，现将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情况说明如下：

我们在上述财务报表审计中，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221号——计

划和执行审计工作的重要性》，以易见股份2024年度合并经常性业务的税前利润绝

对值的5%计算了上述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整体重要性水平，金额为2,300万元。

一、非标准审计意见内容

（一）与持续经营能力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

易见股份报出的2024年度财务报告中净亏损5.066亿元，已连续多年亏损，经营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0.045亿元，截至2024年12月31日，易见股份流动资产

8.44亿元，资产总额12.21亿元，流动负债67.67亿元，流动负债高于流动资产59.23

亿元，净资产-67.76亿元，处于资不抵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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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易见股份面临部分债务逾期，后续债务陆续到期，对外担保承担连带赔偿

责任的压力，原控股股东资金占用尚未解决，大额应收款项未收回，业务量收缩，

资不抵债，涉及多起诉讼及仲裁，且后续可能由于易见股份虚假陈述涉及投资者诉

讼赔偿，导致资金流动性紧张，部分银行账户及子公司股权被冻结等问题。部分诉

讼案件处于已判决未执行阶段，且不排除后续新增其他诉讼的可能，如按照判决结

果进入执行阶段，将对公司的经营及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上述事项截至审计报告日未见有重大改善。这些情况表明易见股份持续经营能

力可能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如财务报表附注“三、财务报表编制基础之（二)”所述，

虽然公司披露了拟采取的改善措施，但我们无法判断该等措施的有效性，以及基于

持续经营假设编制的2024年度财务报表是否恰当。

（二）对易见股份原控股股东云南九天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应收款项的原值

及可收回金额

2022年4月19日，中国证监会下发《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处罚字

[2022]25号)，2023年4月4日，中国证监会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2023]11号），

认定易见股份2015年至2020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易见股份对2015年至2020年

度的财务数据进行了追溯调整。追溯调整后的应收款项-云南九天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账面原值为82.18亿元，累计坏账准备为80.76亿元，账面净值为1.42亿元。

1、易见股份追溯调整后对原控股股东云南九天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应收债

权金额为82.18亿元，与云南九天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21年6月20日（后续未予

回函）来函确认资金占用金额42.53亿元差异较大。

2、易见股份就部分前任高管涉嫌违法犯罪，向公安机关报案。2021年7月30日，

公司收到昆明市公安局的《立案告知书》并获立案侦查，2023年4月4日，公司从有

权机关获悉，公司所报案件的相关犯罪嫌疑人已移送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截至本

审计报告出具日，尚未收到昆明市公安局或司法机关就上述立案侦查事项的结论性

意见。易见股份根据配合公安机关立案调查过程中自查整理的资料以及后续变化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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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预计可收回云南九天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资产价值约为1.42亿元。

鉴于上述应收债权形成原因复杂，涉嫌财务造假和违法犯罪，在司法机关对上

述应收债权的金额及可回收金额未做最终认定前，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

据确认上述应收债权金额及坏账准备金额的准确性。

（三）部分期初报表数据的准确性

易见股份2021年度和2022年度财务报表被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易见股份2023年度财务报表被中喜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2022年4月19日，中国证监会下

发《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处罚字[2022]25号)，2023年4月4日，中国证

监会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2023]11号），认定易见股份2015年至2020年年度

报告存在虚假记载。易见股份对2015年至2020年度的财务数据，依据证监会的检查

认定及延伸自查结果进行了追溯调整。

鉴于上述前期差错更正涉及事项形成原因复杂，除了货币资金、存货、其他流

动资产、长期应收款、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合同负债、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股本、资本公积等报表项目外，其余的报表项目我们无法获取充

分适当的审计证据确认期初金额的准确性及对本期财务报表的影响。

二、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理由和依据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502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

第七条“当存在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不能得出财务报表整体不存在重

大错报的结论情形之时，注册会计师应当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以及

第十条“如果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但认为

未发现的错报（如存在）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且具有广泛性，注册会计

师应当发表无法表示意见。”的规定，我们认为上述事项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

响重大且具有广泛性，故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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